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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工业大学文件 
 

南工校教〔2018〕36号 

 
 

关于印发南京工业大学 

外国留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 

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充分调动和发挥外国留学本科

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，规范留学生转专业工作，根据上级有

关文件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《南京工业大学外国留学本

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南京工业大学 

2018年 6月 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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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工业大学外国留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充分调动和发挥外国

留学本科生（以下简称“留学生”）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，规范

留学生转专业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留学生转专业工作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全

面考察学生专业兴趣和特长，按照公布的接收条件、考核办法和

接收计划实施专业调整，全程接受师生监督。 

第三条 校本科生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留学生转专

业总体方案；审定各专业接收计划、申请条件、考核办法；确定

工作日程；审批转专业学生名单；受理转专业调整过程中出现的

投诉等。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制定学院转专业方案；

接受学生咨询和报名；审核学生申请资格；组织专项考核，公示

拟转入学生名单；认定转入学生学分，指导补修课程等。 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校在籍留学生。 

第二章 申请条件 

第五条 具有南京工业大学学籍的全日制在校留学生，在学

习期间对其他专业更有兴趣和专长的，或因身体原因不能在原专

业学习、但尚能在其他专业学习的，可以申请转专业。留学生在

校期间转专业原则上不超过一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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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下列情况之一申请转专业的，除特殊情形外，学校

不予批准：  

（一）未办理报到入学、注册取得学籍或入学未满一学期的； 

（二）录取在校校合作、专升本专业的； 

（三）已提交毕业申请或学习年限期满前一年； 

（四）处于休学、保留学籍或保留入学资格期间的； 

（五）招生时已有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； 

（六）其他有失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。 

第三章 工作程序 

第七条 计划接收转专业留学生的专业学院具体负责制定学

院转专业方案；接受留学生咨询和报名；审核留学生申请资格；

组织专项考核，公示拟转入留学生名单；认定转入留学生学分，

指导补修课程等。 

第八条 转专业的操作程序： 

（一）学院根据现有办学条件和需求，制定本学院留学生转

专业工作方案； 

（二）校本科生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对学院上报的留学生转

专业工作方案进行审核，并由教学事务部予以公布； 

（三）留学生经所在学院及海外教育学院同意后，携带转入

学院要求提供的相关材料，到转入学院报名； 

（四）转入学院组织考核，确定拟接收学生名单，并进行公

示，同时报校本科生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核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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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学校审批公布转专业正式留学生名单。 

第九条 转专业的时间安排： 

（一）春季学期期末前，转入学院完成转专业工作方案公布，

接受留学生咨询和报名，审核留学生申请资格，组织专项考核，

完成留学生已修课程认定和学分替代方案，并公示和上报拟转入

留学生名单等工作。 

（二）秋季学期开学前，校本科生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完成

对拟转专业留学生的审核工作，并公布转专业正式留学生名单。 

（三）秋季学期开学，转专业留学生到转入专业报到注册和

学习。 

第十条 经批准拟转专业的留学生，若在申请转专业的学期

期末成绩未能达到转入学院考核要求，取消转专业资格，留学生

回原学院专业学习。 

第十一条 留学生转专业后，依据新专业培养方案予以毕业、

学位审核。转入学院审核认为应补修的课程须补足，并按相关规

定收取相应学费。如新专业部分课程学生已修读过，并且获得学

分等于或高于新专业要求的，原课程可替代新课程，否则须重新

修读新课程或补修部分课程内容，原课程学分仅可计入选修课学

分。 

第十二条 转专业留学生按照转入专业培养方案中课程的学

分情况进行注册，学号不变。 

第十三条 转专业留学生根据转入专业的培养方案要求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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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的时间内登录教务系统进行新学期选课或退课。 

第十四条 转专业留学生学费标准按转入专业执行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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